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
社會福利實習手冊

（適用104學年以後入大學部學生）
107年8月13日版

壹、實習目標
	綜合本系歷年實習課程之經驗，社會福利實習的目標，在於使學生能透過實務工作的接觸，理解社會政策如何透過組織運作及相關服務網絡，達成服務提供，促進福祉；並從體驗實務工作者所扮演的角色、工作內容與工作方法，體認專業知能與態度，加強自我認識與成長，期能藉此經驗整合理論與實務，奠定學生從事專業服務之基礎。本課程期許學生依循以下方向規劃實習，並據此自我評量：

一、理解社會政策與立法對不同實務領域的影響，包括相關的社會法知識與政策架構。

二、理解知識如何指引實務，能夠在機構實務找到可進行研究的議題話題，並能與機構或相關領域的人士建立合作夥伴關係，取得相關資訊。

三、了解組織在地區以及社會政策脈絡下運作實務，對於組織營運所處的地方與廣泛的脈絡，能夠評估個人問題、公共議題及與結構性劣勢之間的連接。

四、有能力為自己的學習和發展負起責任，並表現合乎專業工作初始從業者所需的能力，包括管理未來的職業生涯的技巧，並從大學過渡到專業實務。

五、有能力與個人、團體、社區形成建設性的關係，無論是跟服務對象、同輩、專業人員或其他涉入服務場域的人士，都得以展示有效的人際溝通能力；運用策略進行干預，執行處遇計畫；瞭解組織內的團體及其過程，運用團隊工作技巧，完成任務。

六、在實務工作中運用知識，得以辨識與機構的場域相對應的社會服務知識，得以在巨觀的脈絡例如機構所處的社區與社會環境下，連結理論知識與服務實務。

貳、實習相關流程 
一、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「社會福利實習」實施辦法 請見附件

二、依本系課程標準，大學部同學得選修「社會福利實習（一）」與「社會福利實習（二）」。實習(一)在大三升大四的暑期開設；實習(二)為大四上學期之實習，每一實習為三學分。

三、曾修過「社會福利概論」、「社會工作概論」、三大社會工作方法(個案、團體、社區)課程，以及「非營利組織管理」，共6門課，得選修「社會福利實習（一）」及「社會福利實習（二）」。修課時序建議如下:  

	年級
	上學期
	下學期
	暑假

	一
	社會福利概論 (一)
	社會福利概論(二)
社會工作概論
	

	二
	社會團體工作

	社會個案工作
	

	三
	非營利組織(實習場域介紹)

	社區工作
	社會福利實習 (一)

	四
	社會福利實習 (二)
成果發表 (十一月)
	
	



1. 「社會福利實習（一）」為暑期實習課程，為期至少七週為原則，且時數不得少於280小時；「社會福利實習（二）」為學期中之實習課程，為期至少十五週為原則，且時數不得少於120小時，若機構另有規定，在不違反前述原則之下依機構之規定。(註：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定至少實習二次且合計400小時以上)

五、實習申請程序
(一) 舉凡欲選修「社會福利實習（一）」、「社會福利實習（二）」者，應於大三上學期選修「非營利組織管理課程」，並向該課程實習助教提出實習申請計畫，若有其他特殊情況，可經「非營利組織管理課程」之開課老師同意後，提出申請。

(二) 作業流程： 
1. 填寫「社會福利實習調查表」。 
1. 與「非營利組織管理課程」之開課老師討論欲實習之機構。
1. 如有選擇同一機構者，以修過相關科目或經驗之學生優先。若各項條件相同，則請「非營利組織管理課程」之開課老師協助學生協調。
1. 與機構聯繫，討論實習期望及內容。 
1. 繳交「社會福利實習調查表」及相關實習資料(如：實習計畫書、大學歷年成績單等)。 
1. 向實習課程助教申請系辦公室發文，一次只能發一個志願機構的公文。 
1. 等候機構回函及面試通知。 
1. 錄取通知。如未錄取，則申請下一志願。
1. 系辦公室發文至機構說明學校實習督導的聯絡方式。
1. 約6月初至月中暑期實習保險送件。
1. 約6月中至月底暑期實習選課與期中實習選課。
1. 實習開始。

六、所有實習相關表單、文件請於社會福利學系系網之「實習園地」網頁下載。
七、實習流程圖 

[image: http://chopin.ccu.edu.tw/tools/page/show_page.php?page_url=/Site/ccusocialwelfare/dir_XMjj6N/file_04vs9m.jpg][image: http://chopin.ccu.edu.tw/tools/page/show_page.php?page_url=/Site/ccusocialwelfare/dir_XMjj6N/file_25BmeZ.jpg][image: http://chopin.ccu.edu.tw/tools/page/show_page.php?page_url=/Site/ccusocialwelfare/dir_XMjj6N/file_AdJJKT.jpg]

參、實習學生守則
1、 了解個人興趣與專長，選擇適合之實習單位。

2、 學生在實習前須參與實習說明會，實習結束後須參加實習成果發表會。

3、 學生於實習前須配合系上要求，在指定時間內，填寫申請實習相關書表與保險證明，確實執行實習前準備，逾期者不予安排實習。

4、 若機構為實習需要，要求學生實習前赴機構參與策劃、討論，學生應全力配合。

5、 實習學生一旦選課並獲安排，不得任意退選或棄選。

6、 於指定時間向實習單位報到，並儘速通知學校督導老師報到情況。

7、 實習期間學生應遵守實習機構相關人事規定，準時上、下班，並接受該機構主管及督導指導，無故缺席十六小時及以上者或未請假亦未補時數者，本階段之實習不予計分。實習期間除意外事件或病假外，不得隨意請假。因故必須請假時，應以書面同時向機構督導及學校督導請假。不論請假時數多寡，事後應補足請假時數。

8、 應遵守與學校督導所約定之時間、地點，準時參加團體督導，每次均須出席並參與討論。若有不得已之特殊緣故不能參加者，需事先請假。

9、 學校督導所要求之相關作業須準時繳交，遲交或缺交視同缺席論。

10、 實習期間所發生之相關問題，學生應主動向學校督導報備及諮商，以維護個人權益。

11、 依機構與學校規定完成實習課程與相關作業；隨時與機構實習督導和學校督導老師保持聯繫，告知實習狀況或困難。

12、 實習期間，學生應自行負責往返實習單位之交通及食宿、研習等費用。

13、 實習期間學生應時時注意自身安全，應自費參與實習學生團體意外保險；或繳交已投保之證明文件及「不參加團體保險同意書」。

14、 實習期間學生應切實遵守機構各項行政規定及社會工作專業倫理。

肆、實習作業、評分及成果發表
一、社會福利實習期間依機構規定按時撰寫實習日誌或週誌。

二、社會福利實習結束時，應繳交實習內容報告及實習心得報告各乙篇。

三、實習機構督導及學校督導分別評分，並由學校督導綜合計算實習成績。

四、實習評分標準之項目及參考指標如下：
(一) 出席狀況：出席狀況、參與投入表現等。
(二) 實習態度：學習意願與態度、禮貌儀容、主動自發等。
(三) 專業能力：助人技巧、處理問題之能力、資源的發掘與運用、專業知識與記錄、專業倫理等。
(四) 人際關係：與督導間的互動、與其他實習生之互動、與服務對象之互動等。
(五) 實習報告：報告內容結構是否完整、報告是否具建設性或獨創性、是否按時繳交報告等。

五、實習成果以舉辦實習成果聯合發表會之形式報告之。

伍、實習機構與機構督導
一、實習機構應符合考選部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社會工作（福利）實習或實地工作認定標準」所列各類實習機構，若實習機構與前述類別不符，應由實習委員會老師同意之。

二、實習項目應符合前述考選部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社會工作（福利）實習或實地工作認定標準」所列實習項目之一，如個案工作、團體工作、社區工作或行政管理等，學習內容應如實習項目所列。

三、社會福利實習機構督導之實施：
(一) 實習督導資格條件：實習機構中具有至少2年專業經驗者，並由本系聘任之，於學生實習期間擔任實習機構督導。
(二) 督導學生人數條件：每位符合資格之機構實習督導，其督導之學生人數以4名為限。
(三) 實習機構督導：在學生實習期間，實習督導應針對學生實習項目及學習內容進行督導討論會，每週以一次為原則。實習機構督導參考上述實習評分項目評定學生實習成績。

陸、學校督導與實習行政
一、實習課程規劃設計與執行由本系實習委員會負責。

二、學校督導由實習委員會委員，或邀請本系其他老師擔任。學校督導著重學生實習項目及學習內容之引導與支持，幫助學生橋接學校教育與實務之運用。學校督導老師職責如下：
(一) 協助學生認知個人、實習機構督導及學校督導老師之角色功能。
(二) 代表系方與實習機構督導聯繫、協調學生實習問題。
(三) 實習期間（包括暑期與期中）進行至少一次的團體督導，及至少一次的實習單位訪視。
(四) 視實際狀況，隨時以面談、電話、網路通訊等方式進行個別學生之督導，了解學生實習概況。
(五) 負責評閱學生實習相關作業、報告，參考上述實習評分項目評定學生實習成績。並綜合實習機構督導所評之成績，計算學生之實習課程成績。
(六) 協助學生撰寫實習成果報告書。
(七) 評估實習機構是否適合提供本系學生繼續實習。

三、實習助教協助同學、學校督導，與實習委員會處理實習課程與機構安排等相關行政事宜，包括：
(一) 協助學生選擇實習機構、訂定及修正實習計畫。
(二) 協助處理實習申請事宜。
(三) 確認申請公文及聘書之行政事宜。
(四) 協助實習班別的安排及實習期間之庶務工作。
(五) 協助辦理實習說明會及實習成果發表會。
(六) 協助實習委員會有關事宜之處理。

四、本系系辦協助公文處理、核銷，及庶務性工作，以協助實習課程進行。

五、針對於境外實習之學生，實習委員會得考慮外聘當地專業人員擔任在地實習督導，負責部分學校督導工作。此安排之原則包括：
(一) 境外實習學生仍註冊選修系上老師開設之「社會福利實習」課程，在地督導並不另行開課。
(二) 在地督導資格應領有社會工作師執照或有至少2年之實務工作或教學經驗。
(三) 以實習期間為聘期。
(四) 在地督導負責工作：評閱學生實習相關作業、報告，與學生進行至少一次督導會議，進行至少一次的實習單位訪視，實習結束時提供學生成績給任課老師參考，其他在地資源諮詢。



柒、附件

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「社會福利實習」實施辦法


民國97年05月07日系務會議通過
民國98年02月25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
民國105年09月4日第23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
民國106年10月17日第238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


一、為建立並規範本系社會福利實習課程統一之行政流程，提供選修「社會福利實習」課程學生對於社會福利實習程序之瞭解，茲訂定本辦法。

二、課程標準：依本系課程標準，大學部同學得選修「社會福利實習（一）」與「社會福利實習（二）」。實習(一)在暑期開設；實習(二)為學期中之實習，每一實習為三學分。

三、選修資格：
	選修資格：曾修過「社會福利概論」、「社會工作概論」、三大社會工作方法(個案、團體、社區)課程，以及「非營利組織管理」，共6門課，得選修「社會福利實習（一）」；修過「社會福利實習（一）」且成績及格者，方得選修「社會福利實習（二）」。

四、實習方式及時數：
[bookmark: _GoBack]	社會福利實習皆採於組織單位實際參與操作的學習方式。組織單位以公、私立福利相關機構、團體為原則，亦包括涉及社會議題之其他組織單位。「社會福利實習（一）」為暑期實習課程，為期至少七週為原則，且時數不得少於280小時；「社會福利實習（二）」為學期中之實習課程，為期至少十五週為原則，且時數不得少於120小時，若機構另有規定，在不違反前述原則之下依機構之規定。

五、「社會福利實習」課程之機構督導由本系聘請實習組織單位中具有至少2年專業經驗者擔任。

六、實習學生均應投保意外傷害團體保險，保費需自行負擔；或繳交已投保之證明文件及「不參加團體保險同意書」。

七、本辦法向系務會議報備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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